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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1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鞍钢营口港务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鞍钢股份）于2026年3月30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鞍钢营口港务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军先生、田勇先生、赵忠民先生、

谭宇海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公司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6年3月26日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议，并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保障供应链稳定性，提升企业盈利能

力，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鞍山钢铁）于 2026年 3月 30日在辽宁省鞍山市签署了

《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购鞍山钢铁所持有的鞍钢营口港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营口港务）80%股权。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营口港务于评估基准日 2025年 12月 31日股东全部权益出具的评估报

告，营口港务于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97,630.97万元，评

估价值为人民币 126,287.01万元。本次交易拟以净资产评估值为基础，

折算鞍山钢铁持有营口港务 80%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价值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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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29.608万元，从而确定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01,029.608万元。

本次交易对方鞍山钢铁是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收购股权交易价格人民币101,029.60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年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2.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该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批准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鞍山钢铁

住所：鞍山市铁西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鞍山市铁西区

主要办公地点：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钢厂区

法定代表人：王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陆拾亿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3002414200141

主营业务：金属、非金属矿，铁原、精矿购销、加工，客运，危险

货物运输，装卸搬运、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加工，三级普通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一类机动车维修，公路运输（以上项目下属企业经

营），铁路运输（企业内部经营），火力发电（有效期至2027年12月4

日），工业、民用气体，耐火土石，黑色金属，钢压延制品，金属制品

（不含专营），焦化产品，耐火材料制品，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仪器仪表，铁路电讯装置，冶金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房屋、公路、

铁路、矿山、冶炼、机电、化工、通信设备安装工程承包，工程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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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房屋、设备出租，软件开发，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培

训，耐火土石开采，建筑，设备安装，勘察设计，职业劳动健康研究与

服务，轮胎翻新，设备及备件，冶金材料，合金与金属材料，钢、铁、

钒、钛、焦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近三年以来，鞍山钢铁生产经营稳定运行。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鞍山钢铁净资产为人民币 10,064,097.32万元；2025年度，鞍山钢铁主营

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10,473,541.56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05,898.45万元。

鞍山钢铁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6.3.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因此，鞍山钢铁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对手方鞍山钢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营口港务成立于 2008 年 1 月，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154.58万元，其中鞍山钢铁出资人民币 64123.66万元，占注册资本比

例为 80%；辽港控股（营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控股营口）出资

人民币 16030.92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为 20%。

2. 营业范围：港口工程建筑；装卸搬运；轮胎、钢丝绳、钢带、润

滑油销售；仓储；劳务服务；国内船货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注册地址：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北部工业区鞍钢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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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公司收购的鞍山钢铁持有的营口港务 80%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营口港务不属于失信执行人。

（二）标的公司经营情况

营口港务近 2年经营情况下表。

表 1 营口港务近 2 年经营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 年

（经审计）

2025 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291.56 25,378.28

营业利润 9,218.72 9,793.73

利润总额 9,238.98 9,793.98

净 利 润 6,933.08 7,499.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471.91 4440.05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172.31 103,252.84

负债总额 5,782.45 5,621.87

资产负债率（%） 5.66 5.44

净资产 96,389.86 97,630.97

应收账款总额 4,034.58 1,547.5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三）标的公司优先购买权情况

根据营口港务《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公司股东向其关联公司（但

是与合资公司有业务竞争关系的关联公司除外）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

时，应以书面形式事先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不享受优先购买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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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鞍山钢铁向鞍钢股份转让营口港务 80%股权，辽港控股营口不享受

优先购买权。就上述《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标的公司资产及评估情况

经过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营口港务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25年 12月 31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 2025年 12月 31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本次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营口港务总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03,252.84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31,908.88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 28,656.04万

元，增值率为 27.75%；总负债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5,621.87万元，评估价

值为 5,621.87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97,630.97 万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26,287.01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28,656.04万元，增值率为 29.35%。

表 2 营口港务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项目
账面价值

（人民币万元）

评估价值

（人民币万元）

增值额

（人民币万元）
增值率%

流动资产 62,466.48 62,442.11 -24.37 -0.04

非流动资产 40,786.36 69,466.77 28,680.41 70.32

固定资产 34,381.38 62,824.26 28,442.88 82.73

无形资产 237.53 237.53

长期待摊费用 6,404.98 6,404.98

资产总计 103,252.84 131,908.88 28,656.04 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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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5,621.87 5,621.87

负债合计 5,621.87 5,621.8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97,630.97 126,287.01 28,656.04 29.35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原因：资产基础法乃根据营口港务于评估基准日

资产负债表，合理评估各项资产及负债价值，从而确定营口港务的价值。

由于营口港务于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所列各项资产及负债可透过适当

评估方法分别识别及评估，且营口港务并无任何对评估结果有重大影响

且难以识别及评估之资产及负债，因此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评估所采用的主要假设包括：1. 营口港务可于市场公开交易；2.营

口港务已成为交易标的；3. 营口港务作为经营实体，持续经营时维持现

有业务管理模式；4. 所有其他因素及状况并无重大变动等。

本次关联交易公司选聘评估机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选

聘的评估机构符合《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办法》要求且

在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最新评估机构备案名录中，具备胜任评估工作的能

力，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评估报告中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合理。

按照评估结果和持股比例计算，鞍山钢铁持有营口港务 80%股权价

值为人民币 101,029.608万元。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项。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营口港务将会纳入鞍钢股份合并报表范围。营口港务不存在为他人提供

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营口港务与鞍山钢铁经营性往来情况见表 3。

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鞍山钢铁提供财务资

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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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营口港务与鞍山钢铁经营性往来统计表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

往来对象 主要内容
营口港务核算的

科目

经营性往来款项

余额

(人民币万元)

结算期限

本溪钢铁（集团）国贸

腾达有限公司
装卸费 应收账款 138.01

当月挂账，次

月付款。

绿金（营口鲅鱼圈）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
装卸费 应收账款 0

当月挂账，当

月付款。

德邻陆港供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
装卸费 应收账款 0

当月挂账，当

月付款。

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土地租赁费 应付账款 0

当月挂账，次

月付款。

鞍钢汽车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鲅鱼圈分公司
运输费 应付账款 0

当月挂账，当

月付款。

鞍钢汽车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鲅鱼圈分公司
租赁费 应付账款 0

当月挂账，当

月付款。

鞍山钢铁劳研所科技

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费 应付账款 0

当月挂账，当

月付款。

合计 - - 138.01 -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 协议方：

鞍山钢铁（甲方）、鞍钢股份（乙方）

2. 签署日期：2026年 3月 30日

3. 转让标的

3.1本协议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80%的股权。

3.2甲方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80%的股权（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

乙方。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80%股权。

4. 转让价款: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

评估报告，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金额为人民币壹拾亿壹仟零贰拾玖万陆

仟零捌拾元（￥1,010,296,080.00）。

5. 结算方式: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次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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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壹拾亿壹仟零贰拾玖万陆仟零捌拾元（￥

1,010,296,080.00）一次性支付给甲方。

6. 债权债务的处置:乙方受让标的股权后，目标公司原有债权、债

务由目标公司继续享有和承担。

7. 交割

7.1 甲乙双方均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60日内，配合目标公司

完成转让标的相关的股东名册变更及公司登记机关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乙方记载于目标公司股东名册之日为“交割日”，自交割日起，乙方有

权行使目标公司股东权利。

7.2 本次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或企业）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

方应履行相应报批义务。

8. 过渡期安排

8.1 本协议生效日至交割日的期间为过渡期，过渡期内双方应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规定，履行其应尽之义务和责任，并不得因此

损害目标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权利和利益。

8.2 过渡期内，甲方应履行相关法律法规、目标公司章程以及目标

公司其他内部规章制度所规定的股东义务。

8.3 过渡期内与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相关的盈利或亏损由甲方享有

和承担。

9. 自交割日起的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

9.1 股东会：自交割日起乙方按照目标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表决权。

目标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方式按《公司法》及章程规定执行。

9.2 董事：目标公司设置 5名董事，乙方推荐 4名股东代表董事，

其他股东推荐 1名股东代表董事。

9.3 经营团队：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各 1名）职务由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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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人员担任。

10. 税费的承担：本次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税费，按照以下方式承担：

因签署本协议及实施本次交易而发生的各项税费，由各方按照有关法律

各自承担；法律法规无规定的，由各方协商分担。

11. 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股权收购

后，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能够保持与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独立。

六、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收购营口港务股权，一是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营口港

务资产优良、业务稳定，具有较强的港口物流服务能力和盈利能力，有

利于拓展公司物流产业链发展潜力，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二是有利于

发挥公司管理优势，公司是营口港务的主要服务客户，完成收购营口港

务股权后，营口港务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

生变更，营口港务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三是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增加公司供应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进一步深化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

一体化协同运营等，同时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

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含本次交易，不包含

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后免于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01,029.608万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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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 股权转让协议；

4. 资产评估报告；

5.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6.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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